
 

  2023 年度高雄長庚醫院在職員工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注   意   事   項 

胸部X光檢查 
全院員工每年均需進行胸部 X 光檢查，請依「在職員工健康檢查通知單」 

規定之日期前往檢查。 

檢驗檢查 

【含 45 歲以上

癌症標誌檢驗】 

1. (週一不受理)勿前往抽血櫃檯採檢。 

2. 不需禁食之同仁，請利用離峰或下午時段前往。 

3. 檢驗醫學科執行採檢作業於「人員採血」、「試管顏色」及「抽血量體上」

訂有作業規範，故『若未透過檢驗醫學科採檢，將不予受理』。 

4. 健檢別「H 類」之人員，請於受檢前請先填妥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篩檢同

意書」（表一），並於檢查時交予檢驗醫學科抽血人員。 

5. 針對年滿 45 歲（含）以上的同仁，每五年提供一次完整的癌症標誌篩檢，

檢驗結果 7-10 個工作日內，由檢驗醫學科以專用信封彌封寄送予本人。 

6. 員工請攜帶健保卡至自動報到機完成報到，依序號完成採檢作業。 

理學檢查 

實施理學檢查前 7 天，請務必完成「各項檢查」，並至健康檢查網頁系統完成 

【健康檢查問卷】資料輸入，輸入路徑:院區首頁/申請與查詢/健康檢查/個人 

健康管理/健康檢查問卷輸入，以利醫師綜合解說本次健康檢查情況。 

1. 健康檢查類別 0 類(依年齡層健檢週期)之同仁，請依「在職員工健康檢查

通知單」排定之日期前往【家醫科體檢理學專診】。 

2. 理學檢查結果需經家醫科醫師輸入資料（非家醫科醫師無法輸入），始於

健檢資料中呈現，故請同仁務必至「理學檢查專診」看診，勿至其他門

診看診。 

口腔癌篩檢 

健檢別 0 類（依年齡層健檢週期）口腔癌篩檢列為必要項目，請依「在職員

工健康檢查通知單」規定之日期，至醫學大樓 2 樓【家醫科體檢理學專診】

受檢，勿前往癌篩櫃檯。 

跨院區檢查 

1. 非高雄院區之同仁，若於高雄院區進行健康檢查者，須於檢查前洽管理 

部安全衛生組（分機：2280）修改健檢資料後，始得受檢。 

2. 當年度之健康檢查項目務必於同一院區完成，不可分散至不同院區檢查， 

以避免健檢系統無法抓取完整之檢查結果。  

健康檢查 
結果查詢 

1. 同仁於完成受檢項目後約 7 天，可至「員工健康管理系統」查詢個人健

康檢查結果及參考值，並視需要自行掛號追蹤診療。 

2. 須進行「理學檢查」者，請先完成各項檢驗項目，約 7 天後再至家醫科

進行「理學檢查」報告判讀。 

3. 健康檢查結果查詢路徑： 

 (1)院區首頁/申請與查詢/健康檢查/員工健康管理系統登入。 

  (2)院區首頁/常用功能/安全衛生/健康檢查登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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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篩檢注意事項 

一、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 

（一）性行為傳染： 

任何無保護性（未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）之口腔、肛門、陰道等方式之性交，均有可能感染。 

（二）血液交換傳染： 

1.共用注射針頭、針筒或稀釋液。 

2.使用或接觸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、血液製劑，如輸血、針扎等。 

3.接受愛滋病毒感染者之器官移植。 

（三）母子垂直感染： 

嬰兒被已感染病毒的母親在妊娠期、生產過程或因授乳而感染。 

二、本項愛滋病毒抗體篩檢，需三天可知檢驗結果。篩檢結果與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篩檢呈陰性反應： 

1. 為了保護您與他人的健康，建議您仍需採取預防措施，避免透過以上途徑傳染愛滋病毒。 

2. 可能處於空窗期，無法完全排除感染，建議您半年後再篩檢一次，期間並請避免捐血或發生

危險性行為。 

（二）篩檢呈陽性反應： 

1. 仍不能確認為愛滋病毒感染，須再做西方墨點法確認試驗。 

2. 如確認為感染者，可至愛滋病指定醫院（請詳見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 www.cdc.gov.tw）進

行後續照護及治療，愛滋病免費諮詢電話：0800-888995或疾病管制局諮詢專線：1922。 

3. 目前台灣提供高效能抗病毒藥物治療(俗稱雞尾酒治療），治療後均能有效延長生命 10~20年

以上且大幅提升生活品質，只要您遵循醫囑，不必太過憂心。 

三、本院對於您的檢驗結果及個人隱私，均會妥善保護，並負保密之責。 

 

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篩檢同意書 

經過說明，本人已經了解愛滋病毒篩檢的方法與意義，以及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，本次篩檢是具

名保密檢驗，檢驗結果若為陽性，將以密件方式報告地方衛生機關，以提供後續就醫轉介服務，本人

同意接受篩檢。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

身分證(居留証)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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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dc.gov.tw/

